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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保護政策 

版本：V1 

第一條 目的  

為遵循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相關法令，維護商品或服務之

品質與安全衛生、防止商品或服務損害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康、財

產或其他權益、確保商品或服務之標示及廣告符合法令規定，特訂定本

政策。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及子公司。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 

二、企業經營者(即本公司)：：指以計、、生產、造、、入、、經商商品或

提供服務為營業者。 

三、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本公司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商業關係。 

四、消費爭議：指消費者與本公司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爭議。 

五、消費者權益保護(以下簡稱「消保」)管理制度：指建立、運作、監督、

查核、維護及改善消保管理制度，本公司由商務處負責推動、發展及

協助權責單位處理消費者保護措施，且不定期檢視本公司消保管理

制度運作狀況。 

六、權責單位：指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

方法、處理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保障、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

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之責任單位，例如本公司行

商單位、業務單位、客服單位、品保單位。 

第四條 健康與安全 

一、本公司從事計、、生產、造、商品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二、本公司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

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三、若有事實足認本公司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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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時，應即回收該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務。但本公司已採取必要之處

理，足以除去其危害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行商或標示 

一、本公司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

告之內容。 

二、本公司應依商品標示法等法令為商品或服務之標示。 

三、本公司入、之商品或服務，應附中文標示及說明書，其內容不得較

原產地之標示及說明書簡略。 

四、本公司對於所提供之商品應按其性質及交易習慣，為保存商品所必

要之包裝，以確保商品之品質與消費者之安全。 

第六條 申訴管道與保障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公司建立專屬申訴管道及完善的申訴程序以公平、

合理有效的方式處理消費者申訴之案件:  

一、專屬申訴管道:  

客服信箱：service@refrear.com.tw   

二、申訴程序：消費者透過上述管道提出申訴，客服單位應於申訴之日

起 14日內妥適處理之：，將處處理果回回提提出申訴之消費者：。如消

費者不接受處理果回或本公司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消費者得向

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三、通報程序：若客服單位未能於申訴之日起 14日內妥適處理，即通報

本公司總經理及法務單位，本公司處與申訴者進行消費爭議之調解

或其他爭議解決措施。 

第七條 教育訓練  

本公司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消保管理宣導之教育訓練，使同仁明瞭相關法

令之要求、責任範圍與各種消保管理事項之機制、程序及措施。  

第八條 施行  

本政策經董事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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